
國立聯合大學學生自主募課實施要點 

114.10.14 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團體合作，強化多元學習動機，提供讓學

生募集志同道合同學，共同規劃並提出課程開設需求，以達成多元學習與培育跨領域人才之目

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與程序： 

(一)申請人須為本校具學籍之學士班在學生始具備申請資格。 

(二)徵件時間：依據課程學期（上/下學期）規劃，至少於開課之前一學期公告課程申請資訊並

開放徵件。 

(三)學生應於教學發展中心公告之徵件期間內，自主尋找至少 30位志趣相投學生支持，邀請本

校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為授課教師，並提交課程申請書。 

(四)學生如欲邀請校外教師為授課教師，仍應符合國立聯合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等相關規定。 

(五) 課程應於同一學期內完成，1門課以 3學分為上限，1學分以 18小時為原則，並以校內教

學空間為主要上課地點。 

(六)原則上同一學生不得重複申請或發佈同/近似方案，餘相關規定得由跨域辦公室另訂作業須

知辦理。 

三、學生提出課程申請後，由跨域辦公室進行審核，復依課程學分屬性由其相關課程委員會審議後，

通過者將另行通知，審查重點包括： 

(一)課程學習目標與規劃內容之明確性與合理性。 

(二)課程可行性、所需資源配置與師資適任性。 

(三)申請人及支持學生人數是否達申請門檻。 

審核或審議過程中，跨域辦公室或校課程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及課程小組成員之

意見。 

四、開課單位： 

(一)課程要求認列為專業選修或通識選修者，跨域辦公室應提送所屬學系課程委員會或通識教

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核定後由該學系或通識中心開設課程。 

(二)課程認列為微學分、自主學習、自由選修或跨域學分者，由跨域辦公室審查，經核定後開

設課程。 



五、本課程之授課補助及相關規定： 

(一)經核准且確認開設課程，得申請教材補助費，包含課程所需之講義印製、教材設計、教具

購置、數位資源建置等相關支出，一門課上限為新台幣 5,000元整。 

(二)課程補助經費核定後，由跨域辦公室統籌支用與核銷。補助金額及項目上限，視年度預算

核定辦理。 

(三)各項支用應符合本校經費報支規定，並應妥善保存相關憑證備查。 

(四)通過補助課程之同一項目或活動，如已獲其有他單位或計畫補助者，不得依本要點申請補

助，若有同時領取其他單位補助而未告知者，經查證屬實後將撤銷補助，並不再受理申請。 

六、課程評估與追蹤： 

(一)課程結束後，教師應辦理學生回饋調查及提供成果，完成學生成績評定，作為成效檢視與

機制調整依據，並配合參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成果分享。 

(二)跨域辦公室應彙整學生回饋結果，提供授課講師參考並適時調整徵件規範及審查標準，以

提升整體課程品質。 

七、本要點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經費支應。 

八、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聯合大學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